采购需求

一、采购标的
1. 采购标的
	
包号
	
标的名称
	采购包
预算金额
（万元）
	
数量
	
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

	01
	黄村镇城乡结合部整治及拆除地块管控安保服务外包项目（狼垡地区）
	960
	1
	负责黄村镇狼垡地区全天不间断巡逻与看护值守工作

	02
	黄村镇城乡结合部整治及拆除地块管控安保服务外包项目（孙村地区）
	576
	1
	负责黄村镇孙村地区全天不间断巡逻与看护值守工作

	03
	黄村镇城乡结合部整治及拆除地块管控安保服务外包项目(东片区)
	234
	1
	负责黄村镇东片区全天不间断巡逻与看护值守工作

	04
	黄村镇城乡结合部整治及拆除地块管控安保服务外包项目(西片区)
	324
	1
	负责黄村镇西片区全天不间断巡逻与看护值守工作



二、商务要求
1.服务期
服务期：1年。
2.付款条件
按季度末根据考核标准结果向中标供应商支付费用；付款按每季度为一期，双方签订合同后，中标供应商应于采购人付款前向采购人开具发票。
三、技术要求
1. 基本要求
1.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：满足采购人要求
1.2 此项目需符合的国家、地方、行业相关标准：需执行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564号）、《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》等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、规范。
2.服务内容及要求
2.1项目概述
本项目实行全天不间断巡逻与看护值守工作，狼垡地区、孙村地区、东片区、西片区4个片区安保服务外包，安保人员配备如下：
1.狼垡地区划分为流动巡逻岗需20人；道路交通岗需5人；卡口值守岗需23人；消防应急岗需5人；每班次需53人，按照三班倒的工作模式共需159人，设置队长1人，狼垡地区共计160人。
[bookmark: OLE_LINK2]2.孙村地区巡逻岗划分为三个区域：黄马路北侧区域需8人巡逻；中轴路西侧区域需12人巡逻（生活区8人，外围4人）；中轴路东侧区域需12人巡逻（工业区4人，外围8人）；每班次需32人，按照三班倒的工作模式，孙村地区共需96人。
3.东片区巡逻岗划分为三个区域：刘一村、刘二村、霍村、李村村外需5人巡逻；王立庄村、前大营村、辛店村、海子角村外需4人巡逻；狼各庄东村、狼各庄西村、西庄村村外需4人巡逻；每班次需13人，按照三班倒的工作模式，东片区共需39人。
4.西片区巡逻岗划分为三个区域：北至黄鹅路，南至永华路，西至芦求路，东至兴旺公园，需6人巡逻；北至京良路，南至黄鹅路、昊建路，西至左堤路，东至芦花路，需6人巡逻；北至清源路，南至永华路，西至左堤路，东至兴旺公园，需6人巡逻；每班次需18人，按照三班倒的工作模式，西片区共需54人。
人员要求：安保人员需满足45周岁以下，身体健康、无基础疾病，保证在岗工作持续半年以上；半年之内更换安保人员需提前申请，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更换。
2.2项目内容
2.2.1服务事项
接受采购人的日常管理、临时任务派遣，在黄村镇辖区执行不间断、全覆盖的各类巡查工作及定点值守。发现并协助处置包括且不限于城市秩序、违法建设、安全防火、大气污染防治、道路桥涵巡查等五大项核心任务在内的镇域管控工作。开展防火、防盗、防暴、防治安灾害事故的宣传和安全检查；协助开展各类执法活动，参与应急抢险、救灾、拆违等相关工作。
2.2.2工作标准及要求
适用于第一包狼垡片区：
1.城市秩序类
1）及时发现、上报宣传标语、公益广告、LED屏等宣传设施破损、污损情况，软质横幅就地拆除。
2）及时发现、上报、制止、拆除辖区内法轮功等邪教悬挂的反动标语、条幅，散发传单等行为。
3）及时发现、上报、制止、清理喷涂的反动标语。
4）发现、上报、制止拉横幅、散发小广告等非法宣传活动。
5）发现、上报群体户外聚集或有扬言滋事、聚众到政府相关部门情况，协助相关部门现场处置工作。
6）巡查区域内，区级道路、镇级道路、重点路段，居民生活区周边道路两侧存在乱停放机动车、非机动车行为，及时发现、上报。
7）及时发现、上报巡查区域内存在僵尸车、违规电动三轮、四轮车上路、停放情况，主动发现、上报清理路边乱停车造成市民投诉或道路拥堵情况。
8）重要活动、会议场所周边保障工作中，及时发现、上报、清理各类工程车辆。
9）对擅自摆摊设点，店外经营，乱堆物料，露天烧烤，露天焚烧，“三烧”及其他影响市容环境卫生及大气环境的行为，及时发现、上报。
10）对强弱电力线缆脱落、树木倒地、道路塌方、井盖丢失、破损等应急事件，及时发现、上报。
11）在巡查中对畜禽养殖、运输活畜禽车辆、活禽交易、活屠乱宰的情况及时发现、上报情况。
12）对巡查区域（除河堤内）有盗采砂石、新增非法排污、私自打井盗采水资源等违法行为发现并上报。
13）巡查区域（除河堤内）有乱倾倒建筑垃圾、生活垃圾、渣土等情况，及时发现、上报；
14）发现、上报流浪乞讨、街头露宿等弱势群体情况。
15）发现交通设施、标识，路灯、道路破损等市政设施影响公共秩序、安全、市政市容环境等隐患问题，及时上报。
16）及时巡查发现、上报辖区主要道路两侧、管控地块野生大麻情况。
17）巡查发现上报各类废品回收站、点，垃圾存放、聚集点位。
18）巡查发现道路两侧存在非法劳务市场，上报详细情况。
19）落实甲方下派的重要节假日期间，辖区重点部位的值守工作。
2.大气污染
1）巡查发现、上报流动车辆存在的散煤销售、运输情况。
2）巡查发现、上报存储、使用燃煤等高污染燃料的行为。
3）巡查发现、上报销售燃煤广告牌匾、横幅等标志、标识。
4）发现、上报辖区巡查过程中的“散乱污”小企业情况。
5）巡查发现、上报辖区内路边停驶（上路）有明显冒黑烟情况的重型柴油车情况。
6）辖区村庄外围存在喷漆、喷涂作业情况，及时发现上报。
7）巡查空气重污染预警期间，禁止辖区动土施工、运输土方、建设垃圾，拆除作业等行为，及时上报。
8）发现镇级截污管线井盖破损、丢失情况、抽粪车私倒粪便的现象及时上报甲方。
3.违法建设
1）巡查发现辖区（村庄外）动土施工作业情况，及时上报。
2）巡查发现村庄居住区内施工动土作业情况，及时上报。
3）巡查发现辖区内地块、主要道路园林维护、道路维修、翻修等市政、道路养护作业情况，及时上报。
4）巡查发现辖区农业用地存在临时窝棚、帐篷、简易房屋等非农设施，以及侵占农田地各类事件，及时上报。
5）辖区空地存在护栏、木材等围栏设施圈地，捡拾零星地块耕种情况，及时发现、上报。
6）巡查中发现运输建筑材料、树木的车辆需及时跟进，发现在辖区停留或作业，核实车辆信息，掌握具体源头，第一时间上报。
7）巡查发现辖区空地临时搭建活动板房、临时集装箱情况，及时上报。
4.安全防火
1）巡查中及时发现起火冒烟情况，上报甲方，按照甲方和上级部门要求妥善处置。
2）巡查过程中需携带灭火器、防火铲、桶等消防工具，保证设备有效可用，对工作人员开展消防培训。
3）辖区杂草茂密，树叶、木柴堆积，杨柳絮、垃圾聚集等可燃物堆积点位及时发现、上报。
4）加强拆腾区域、桥涵、管廊、铁路区域内、林地内部巡逻，发现私搭乱建、堆物堆料、消防安全隐患、人员居住情况，第一时间上报甲方，发现闲散人员及时劝离。
5）发现存在非法存储、运输、销售烟花爆竹、液化气罐、危化品等各类危险物品的场所、车辆，立即上报。
5.道路桥涵巡查
对辖区主要道路、铁路及周边、桥下空间、施工工地及周边开展巡查工作，发现市政道路、公路、铁路、轨道交通、桥下空间等场所违规使用的情况，并上报甲方。
适用于第二包孙村片区、第三包东片区、第四包西片区：
1.城市秩序类
1）村庄、街巷主次道路保持畅通、垃圾日产日清、房前屋后无堆物、堆料和雨污水横流等现象。无乱倾倒建筑、生活垃圾的行为，建筑垃圾堆放区域无安全隐患，垃圾桶、站周边卫生干净整洁，地面无油污现象。
2）消防通道保持畅通，重点区域消防设施配备齐全。
3）无占道经营、无证无照经营的行为。无擅自摆摊设点，店外经营，乱堆物料，散发、喷涂、刻画、张贴广告等现象。
4）宣传栏、广告牌等设置规范，整洁有序，无乱贴、乱画、乱刻的现象。无非法宣传、张贴反动标语、条幅、非法印刷点等情况。
5）负责对管控区域拆除腾退地块、复垦地、林地等区域进行巡逻值守。严防偷倒垃圾、渣土的行为，巡查中发现问题，立即上报甲方；协助相关部门做好后续处置工作。
6）巡查中发现群体户外聚集或有扬言滋事、聚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现象应立即上报甲方。
2.违法建设
1）发现村内、村外正在进行违法建设、违法用地、抢栽抢种、新建房屋、新建农业设施等情况，做好现场做好盯守，及时跟进工作，并第一时间上报甲方；协助相关部门，拆除违法建设、清理违法用地、拔除抢栽抢种树木，维持现场秩序，确保拆违和清除工作顺利进行。
2）在巡查中发现运输建筑材料、树木的车辆需及时跟进，发现在辖区停留或作业，核实车辆信息，掌握具体源头，制止违法运输车辆进入并劝离，第一时间上报甲方。
3.安全防火
1）针对主要道路、桥涵、铁路周边区域、拆腾区域（含未拆除建筑物）、复垦地、林地进行常态化巡查值守，发现火情立即上报甲方。
2）加强拆腾区域、桥涵、管廊、铁路区域内、林地内部巡逻，发现私搭乱建、堆物堆料、消防安全隐患、人员居住情况，第一时间上报甲方，发现闲散人员及时劝离。
3）对存在非法存储、运输、销售烟花爆竹、液化气罐、危化品等各类危险物品的行为，立即上报甲方。
4.大气污染防治
1）巡查中发现村外、村内新增或回流的“散乱污”企业需报送至甲方，由甲方备案后交镇经济发展办核实，之后在甲方协调下协助经发办完成清理设备、原料、产品等后续处置工作。
2）在巡查中发现住户、街边门店有使用小煤炉、铁皮炉（生活用）的，应及时制止。
3）管控区域内无露天烧烤，露天焚烧垃圾的现象以及其他影响市容环境卫生及大气环境的现象。
4）在巡查、盯守时，发现施工工地存在未覆盖土方或建筑垃圾、空气重污染预警时进行土石方及拆除作业等违法行为，及时拍照并上报甲方。
5）在巡查中发现畜禽养殖、无检疫证明运输活畜禽车辆、活禽交易、活屠乱宰的情况等，第一时间上报甲方。
6）在巡查中发现流动车辆散煤销售、运输行为、存储、使用燃煤等高污染燃料的行为、存在销售燃煤广告牌匾、横幅等标志、标识，存在使用一蒸吨以下高污染燃料设施的行为，存在运输建筑材料、树木的车辆，辖区内存在僵尸车等情况，要第一时间上报甲方。
7）巡查区域（除河堤内）有倾倒垃圾、渣土、盗采砂石、新增非法排污、私自打井盗采水资源等违法行为及时上报甲方。
8）发现镇级截污管线井盖破损、丢失情况、抽粪车私倒粪便的现象及时上报甲方。
5.道路桥涵巡查
1）对辖区主要道路、铁路及周边、桥下空间、施工工地及周边开展巡查工作，发现市政道路、公路、铁路、轨道交通、桥下空间等场所违规使用的情况，并上报甲方。
2）巡查中发现电力线缆脱落、树木倒地、道路塌方、聚众讨薪、各类灾害、事故等第一时间上报甲方。
2.2.3 服务要求
1、严格执行上级的有关知识精神，服从命令，听从指挥，热爱本职工作，尽职尽责的完成各项任务。
2、忠于职守，严格文明巡查，热情服务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依法办事。
3、认真排查各类风险隐患、发现违法、违规等问题及时上报甲方，对巡查区域内发生的突发刑事、治安等案件需保护好现场并协助公安机关做好有关工作。
4、依法做好执勤区域的安全防范工作，对重点地段，复杂场所进行重点防控，维护正常的治安秩序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。
5、熟悉管控区域的范围和地形，制定巡查路线，每天24小时值班巡逻，责任到人。
6、做好辖区内的各项宣传工作，与辖区群众共同做好群防群治工作。
7、不准出现“吃、拿、卡、要”或做出有损政府形象行为。
8、任何人不得因个人原因，造成治安及刑事违法行为。
9、安保人员需统一正式着装，并佩戴执勤袖标。工作中要严格服从上级指挥，随时服从上级调遣，发扬不怕苦，不怕累，连续作战的精神，圆满完成各项任务。
10、工作时要文明用语，仪表端庄，不激化矛盾，耐心解释，积极疏导，禁止态度粗暴，不得以任何借口侵犯人身权利。
11、巡防车辆驾驶人需持证上岗，做好车辆的保养及日常维护工作，驾驶车辆时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。
12、需认真完成镇政府交办的临时性、应急性、重点工作，随时配合镇政府的各项调查任务。
13、安保人员每处置完成一起指挥中心发现下派事件，需第一时间反馈至甲方，并做好工作记录，留存影像资料。
14、固定岗、巡逻岗每天应在岗在位，按时点名、打卡。不得迟到早退，工作时不得干与工作无关的事情。
四、验收标准
以采购人安排工作的完成度及考核合格度为标准。
五、其他
[bookmark: _GoBack]本项目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：鼓励节能、环保政策节约能源、绿色环保、保护环境、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、支持监狱企业发展、促进残疾人就业、政府采购信用担保等
